




广州体育学院物资采购审计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我校物资采购审计工作，保证物资采

购审计工作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审计署

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审计署令第 11 号）、《广东省教

育内部审计规范》（2016 年版）以及《广州体育学院内部审

计工作规定》（广体〔2020〕93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

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物资采购活动，是指学校以合同

方式有偿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包括购买、租赁、

委托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物资采购审计，是指学校审计处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学校的物资采购活动的真实性、合

法性和效益性进行监督、评价和建议。

第四条 物资采购审计的重点内容主要分为物资采购内

部控制审计、物资采购过程审计、采购经费管理情况审计。

第二章 物资采购内部控制审计

第五条 物资采购内部控制审计是对物资采购活动内部

控制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否建立健全物资采购管理制度及配套的工作流

程及其执行是否有效，是否实行监督管理与操作执行相分离

的采购管理体制，是否制定权责清晰的机构职能及与之相适

应的关键岗位职责等；



（二）是否按照预算和计划组织物资采购业务；是否按

照规定组织物资采购活动和执行验收程序；是否按照规定保

存物资采购业务相关档案；

（三）是否建立健全议事决策机制及重大事项集体决策

和会签流程，物资采购决策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满足学校的

发展需要，是否按相应的规定履行报批手续等。

第三章 物资采购过程审计

第六条 物资采购过程审计是对物资采购活动从前期规

划至后期验收整个采购流程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的主要内容

包括：

（一）物资采购前期审计

1.采购项目的立项论证是否充分，采购项目的审批是否

符合规定的程序；

2.采购项目是否列入年度采购计划及资金落实情况；

3.采购方式选择的合理性。

（二）物资采购流程审计

1.采购计划审计

（1)采购程序的合法合规性；

（2)采购过程是否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3)供应商选择的合理性，是否按规定实施招标。

2.采购招标审计

（1）招标人是否按规定编制招标文件，发布招标公告，

发出招标邀请书；

（2）招标文件中所列的有关评标要求及评标标准的合



理性、规范性；

（3）招标文件与招标通知书的一致性。

3.物资采购合同审计

（1）采购合同签订的合规合法性，主要内容包括：审

查合同的签订程序是否合规；

（2）采购合同条款的完备性和合同内容的合法性，与

招标文件是否一致；

（3）采购合同的执行结果；

（4）采购合同的执行和管理是否规范。

（三）物资采购验收审计

1.参与验收的人员是否包括资产管理部门、归口管理部

门、使用部门等有关人员和专家；

2.验收工作是否按照采购文件和合同有关条款的要求，

对应验收对象的数量、规格型号等的符合性进行检查；

3.验收后是否及时办理资产相关手续。

第四章 采购经费管理情况审计

第七条 采购经费管理情况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采购

经费预算是否合理；专项采购经费是否实行专项管理；货款

支付的适当性、合法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第五章 组织实施及要求

第八条 物资采购审计由学校审计处独立实施，或根据

工作需要，经学校主要负责人批准，由审计处委托社会中介

机构对有关事项进行审计。学校应给予专项经费保证物资采

购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九条 学校物资采购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在职责范围内

协助审计处开展物资采购审计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向审计处

提供与本学校物资采购活动相关的文件资料。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条 学校审计处开展物资采购审计时，责任主体部

门或相关职能部门不按时、完整提交审计资料，或者有其它

不配合审计工作的情形，从而影响审计工作正常实施的，按

照《广州体育学院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广体〔2020〕93 号）、

《广州体育学院内部审计整改实施办法（试行）》（广体〔2021〕

190 号）、《广州体育学院审计结果运用暂行规定》等有关规

定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校审计处负责解释。


